ZBGS—2018—57
珠海市财政局文件
	珠财会〔2018〕21号


关于印发《珠海市代理记账机构信用“红黑
名单”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区（功能区）财政局：

为加强我市代理记账机构信用体系建设，引导代理记账机构诚信执业，创造良好的执业氛围，促进代理记账行业健康发展，根据《代理记账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80号）文件精神，我局印发了《珠海市代理记账机构信用“红黑名单”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向市财政局会计科反映。

附件：珠海市代理记账机构信用“红黑名单”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珠海市财政局

[image: image1.wmf]2018年12月4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[image: image2.wmf]珠海市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12月4日印发

� CONTROL UTCESealAddin.ESEntity.1 \s ���








PAGE  
— 2 —

_1605451769.unknown

